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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拘役？可以改成易科罰⾦不要被關嗎？會留下前科嗎？

⽂:楊舒婷（認證法律⼈） ‧ 刑事犯罪  ‧ 2026-01-22

案例

被告A犯竊盜罪[1]，被法院判：拘役55⽇，如易科罰⾦，以新臺幣（以下同）1,000元折算1⽇。A依執⾏
傳票向執⾏檢察官報到後，表明要易科罰⾦不想去坐牢，試問：

註腳

本⽂

1. A的情況可以易科罰⾦嗎？
2. 如果檢察官不准易科罰⾦，A該怎麼辦？
3. 執⾏完畢是否還會留下前科？

   中華⺠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意圖為⾃⼰或第三⼈不法之所有，⽽竊取他⼈之動產者，為竊盜罪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萬元以下罰⾦。」

[1]

http://www.legis-pedia.com
https://www.legis-pedia.com/member/75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crime-penalty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320


圖1 拘役是什麼？可以易科罰⾦不⽤被關嗎？
資料來源：楊舒婷 / 繪圖：Yen

⼀、什麼是拘役？拘役的期間為何？（⾒圖1）

拘役是刑法主刑的⼀種[1]，因為會剝奪犯罪⾏為⼈的⾃由，所以其性質屬於「⾃由刑」。

⽽期間計算的⽅式，原則上是「1⽇以上，60⽇未滿」（但如果遇到「加重」時，最多可以加到120⽇[2]），
所以相較於徒刑（也就是無期徒刑和2⽉以上1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3]）⽽⾔，拘役是屬於「短期」的⾃由刑。

換句話說，被告的⼈⾝⾃由雖然⼀樣會受到限制，但與其他⾃由刑相⽐，受拘束的時間最短，因此，拘役可說
是程度最輕微的⼀種⾃由刑。



⼆、拘役可以易科罰⾦[4]？檢察官不同意怎麼辦？

因為拘役是屬於短期⾃由刑，有時被告可能只需發監執⾏1、2個禮拜，但⼊監期間過短的問題在於，監所難
以真正發揮矯正、教育的效果，甚⾄可能導致被告反⽽在獄中感染惡習[5]，再加上監獄其實已經⼈滿為患，不
可能無限制地⼀直將受刑⼈都送⼊監獄。

因此，當被告所犯罪名是「最重本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6]，⽽受6個⽉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宣告」時，因
為這種情況是屬於⽐較輕微的犯罪，如果法官有在判決主⽂宣告「得易科罰⾦」，且經執⾏檢察官准予易科罰
⾦的話[7]，被告就可以選擇⽤判決主⽂宣告的⾦額去折算⽇數（⾦額為1,000元、2,000元或3,000元折⼀
⽇），來代替拘役的執⾏[8]。

簡單來說，易科罰⾦就是指「⽤罰⾦代替拘役」。但如果執⾏檢察官認為易科罰⾦「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
維持法秩序」，⽽不准受刑⼈易科罰⾦時[9]，那麼受刑⼈就可以向法院聲明異議[10]，由法院裁定是否准予易
科罰⾦[11]。

三、拘役會留下前科紀錄嗎？

我國刑事法規對於「前科」並沒有明確的定義，但姑且可以從兩個⾓度切⼊：「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與「刑案
資料查註紀錄表」。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俗稱為「良⺠證」，上⾯會記載申請⼈是否曾經犯罪⽽被判刑[12]。⾄於誰可以申請警察刑
事紀錄證明？以及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上會記載什麼內容？以下簡單說明：

1. ⺠眾可以⾃⾏申請

⺠眾可以⾃⾏向警察局申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13]，但如果有「受通緝尚未撤銷」或「經判決確定的刑事案件
尚未執⾏或執⾏中」的情況，依法不能核發警察刑事紀錄證明[14]。

2. 記載的範圍

依據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第6條[15]，並不是「所有」犯罪都會被記載在上⾯，例如：「受緩刑之宣
告，未經撤銷」、「受拘役、罰⾦之宣告」或「經易科罰⾦執⾏完畢，五年內未再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
等情況，都不會被記載在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上⾯。

（⼆）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



1. 偵查機關才可以查閱

與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不同的是，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是僅限偵查機關[16]才能查閱的⽂件[17]，⼀般⺠眾並不
能申請或閱覽。

附帶說明，法院也可以調閱記錄範圍與「刑案紀錄查註記錄表」相同的「前案紀錄表」。

2. 記載的範圍

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的記載範圍⽐較廣泛，只要是「任何」跟刑事程序有關的事項，都會被記錄在上⾯，包括
在偵查階段，檢察官作成的簽結、起訴、不起訴、緩起訴處分，以及審判階段，法院作成的有罪、無罪、免
訴、免刑判決等，當然也包括前⾯提到被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排除的「受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受拘役、
罰⾦之宣告」或「經易科罰⾦執⾏完畢，五年內未再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情況。

四、結論

如果A不想被關，A就必須向公庫繳納5萬5000元（1000元×55⽇），以代替拘役的執⾏；假若檢察官不准易
科罰⾦，A可以向法院聲明異議，由法院裁定是否准予易科罰⾦；⾄於A因犯竊盜罪被判拘役55⽇，警察刑事
紀錄證明並不會有紀錄，但如果是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則會有A犯竊盜罪的紀錄。

註腳
   中華⺠國刑法第33條第4款：「主刑之種類如下：……四、拘役：⼀⽇以上，六⼗⽇未滿。但遇有加重時

，得加⾄⼀百⼆⼗⽇。」
[1]

   中華⺠國刑法第33條第4款。[2]

   中華⺠國刑法第33條第2、3款：「主刑之種類如下：……
⼆、無期徒刑。
三、有期徒刑：⼆⽉以上⼗五年以下。但遇有加減時，得減⾄⼆⽉未滿，或加⾄⼆⼗年。」

[3]

   中華⺠國刑法第41條⽴法理由（2005/2/2）：「⼀、按易科罰⾦制度旨在救濟短期⾃由刑之流弊，性質
屬易刑處分……。」

[4]

   例如：初出茅廬的⼩竊賊，在監獄裡⾯認識更頂尖的神偷⼤盜，反⽽學了很多更精湛的竊盜技巧。[5]

   例如：中華⺠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的法定刑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中華
⺠國刑法第316條洩漏業務秘密罪的法定刑是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萬元以下罰⾦；中華⺠國刑法
第305條恐嚇危安罪的法定刑則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等等。

[6]

   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第1項：「執⾏裁判由為裁判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指揮之。但其性質應由法院或
審判⻑、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指揮，或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7]

   中華⺠國刑法第41條第1項：「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受六⽉以下有期徒刑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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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41


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千元、⼆千元或三千元折算⼀⽇，易科罰⾦。但易科罰⾦，難收矯正之效或
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另可參考楊舒婷（2025），《「科」、「併科」和「易科」罰⾦有什
麼不同？繳完罰⾦後，就可以不⽤被關嗎？》。

   中華⺠國刑法第41條第1項。
臺灣⾼等法院107年度抗字第1581號刑事裁定：「次按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
受6個⽉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1千元、2千元或3千元折算1⽇，易科罰⾦。但易科
罰⾦，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刑法第41條第1項諭知者，僅罰⾦折算之標準⽽已
，⾄准否易科，應依受刑⼈客觀上所存在之具體事由，衡酌是否⾜以影響刑罰之執⾏，有無因准予易科罰
⾦⽽致無從收其矯正之效及難以維持法秩序等因素，此為檢察官指揮執⾏之職權，觀之刑事訴訟法第457
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明。是執⾏檢察官倘認並無執⾏困難之情事，固可不准為易科；縱認有確因不執⾏
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仍得不准為易科罰⾦。另所謂『難收矯正之效』及『
難以維持法秩序』等，均屬不確定法律概念，此乃係⽴法者賦予執⾏者能依具體個案，考量犯罪特性、情
節及受刑⼈個⼈之特殊事由，據以審酌應否准予易科罰⾦，⾮謂僅因犯罪情節輕微，⽽應⼀概予 以准許
，或犯罪情節重⼤，即可⼀概不予准許。是檢察官在判斷是否必須⼊監服刑或易科罰⾦時，應就受刑⼈的
犯罪情節、犯後態度、前科紀錄、保護法益、判決時承辦檢察官、法官之認定及判斷等因素作綜合考量，
依⽐例原則詳加審酌，以判斷受刑⼈是否必須⼊監服刑才能矯正其反社會性格及維持法律秩序，以符合易
科罰⾦之救濟短期⾃由刑流弊之意旨。」

[9]

   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受刑⼈或其法定代理⼈或配偶以檢察官執⾏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
法院聲明異議。」

[10]

   刑事訴訟法第486條：「法院應就疑義或異議之聲明裁定之。」[11]

   並不是只記載犯過罪的紀錄⽽已，沒犯過罪的話，上⾯就會記載「沒有犯罪紀錄」，所以沒犯過罪的⼈也
可以申請，這也正是為什麼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會被俗稱為良⺠證的原因。

[12]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第4條第1項：「現在或曾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或有居留、停留紀錄之⼈⺠，
得檢具下列⽂件，向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申請核發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13]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第8條第1項：「申請⼈有下列情形之⼀者，不予核發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受通緝尚未撤銷者。
⼆、判決確定之刑事案件尚未執⾏或執⾏中者。」

[14]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第6條：「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應以書⾯為之；明確記載有無刑事案件紀錄。但
下列各款刑事案件紀錄，不予記載：
⼀、合於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三條之⼀第⼀項規定者。
⼆、受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者。
三、受拘役、罰⾦之宣告者。
四、受免刑之判決者。
五、經免除其刑之執⾏者。
六、法律已廢除其刑罰者。
七、經易科罰⾦或依刑法第四⼗⼀條第⼆項之規定易服社會勞動執⾏完畢，五年內未再受有期徒刑以上刑
之宣告者。」

[15]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crime-penalty/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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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楊舒婷（2024），《什麼是「徒刑」？法院如何決定要判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實際上會關多久？》。
楊舒婷（2025），《「科」、「併科」和「易科」罰⾦有什麼不同？繳完罰⾦後，就可以不⽤被關嗎？》。
劉⽴耕（2025），《羈押可以押多久，有沒有期限呢？受羈押的⽇數可以折抵刑期嗎？》。

標籤
 拘役，前科，易科罰⾦，良⺠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

   個⼈資料保護法第15條：「公務機關對個⼈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
定⽬的……。」
個⼈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第2款：「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資料
，不得蒐集、處理或利⽤。但有下列情形之⼀者，不在此限：……⼆、公務機關執⾏法定職務或⾮公務機
關履⾏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16]

   最⾼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442號刑事判決：「被告前案紀錄表、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係由司法、偵查
機關相關⼈員依憑原始資料所輸⼊之前案紀錄，並⾮被告前案徒刑執⾏完畢之原始證據，⽽屬派⽣證據。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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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Content.aspx?pcode=I0050021&norg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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